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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心：中国人无法承受的权利之轻

汉心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语境中，有关“人的命题”往往语焉不详抑或定义含混，纵有王权正史和民

间文本中连篇累牍的“民意、民心”指涉，也只是把具体的个人虚置化为不具自主功能的“集体

无意识”群氓，所谓顺民刁民、乃至暴民……这种随机性应“时势”而随意褒贬定性，完全基于

体制维权的“务实”需要而任意命名的羞辱性称谓，一方面显示出权力意志对人本价值的蔑视态

度，另方面也透析出中土制度文化中由于“个人的意义”长期缺席，使得一般人很难辨识出个人

伦理见之于公共权力构制中的基础性作用，看不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这

一事实，因而总是自愿放弃对社会事务的积极介入和干预，以此规避个人权利表达所应承担的

政治风险，让强势的个人或组织一路坐大并成为社会物质与人力资源的掌控主体，从而导致民

间社会长期受制于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最终只能将人的社会生活诉求压缩在仅仅“为活着

而活着”的低度生存区间。

　　众所周知，摧毁人就是从摧毁他的个性和自发性开始的，当个人作为群体中不可更动、不

可替代的独立意义长期被省略、被贬损，乃至被逐出公共领域并内化为常设的制度逻辑和普遍

的文化观念时，缺乏个体张扬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族群精神必然衰变失血，必然失去鲜活的

个性神采，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最终造成社会整体性的创生机能严重萎缩。

这时候，人们常常忽视个人自主的独立品格，忽视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和体己度人的道义关怀。

因为既然不能从自己置身其间的共同体中经验到温情的历史记忆，领略到家国宗谱中亲切的慰

藉并由此滋生出痴心眷恋的“乡愁”，就无所谓爱国的“主义”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担

当，所以也就难于合成出个人之于社会、以及民族同向共生的荣辱感，就无法演化出体恤庶

民、求诉公正的建设性政治动议和制度安排。正是根源于这种畸变的文化与制度合力浸染，才

导致中国人对生存无常产生出神经质的焦虑症与恐惧感，最终使得信仰文化应付阙如并完全让

位于庸俗化投机主义式的务实理性。因为经验了太多的苦难和生死挣扎的命运劫数，所以人们

总是要么自足于一夜为王、一朝得势的奢靡和骄狂，要么忍辱负重、听天由命好死不如赖活

着，即使有敢于“放胆”参与权利争锋和问鼎“公家事务”的各路“英雄豪杰”，则大多不是基于解

民济世的理想承当，而是权力“边际效应”引发的行为冒险，所以，他们要么是奉行机关算尽的

韬晦之术“相时而动”，要么总是迷恋于“武器的批判”重复败家子式的秩序颠覆，让历练了数千

年的权力体制始终荷载并不断繁殖出无法承受的反抗力，造成中国社会虽然历尽了权灾兵祸的

轮回折腾，却始终无法反躬自省与“普适文明”接轨。

　　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他就能于纷乱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觉并承

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试想，在一个只求低度地活着的社会中，直面同胞共剪、苍生死灭，

都可以无所用心而且习以为常，他们又何以能够超越简单的生存逻辑和事物常态为个人确立有

意味的社会生活形式呢？因为有如此“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除了圈地自为以防范各种不

可逆料的灾变之外，委实不能将个人的良知选择和道义承担延伸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理念。正

因为如此，人们总是迷恋暴力和仰望强势，总是任由君临众生之上的各路得胜者长期挟持，并

一路对其恣意的侵犯作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这就迫使人们出于生存的常识理性，而不得不屈

从于权力的强大势能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教化，日久之后个人的社会属性和公共责任担当

意识便随之淡出，这种民意整体性的不作为和权力系统的“乱作为”反向共生形成的二元不对称

社会格局，使得人们只能逆来顺受从而沦为挟暴力与“天命”自重的王道专制任意驱策的物化工

具。如此一来，除了极少数人能窥探到“王权本无道”所以才伪托

　　“天授神谕”的玄机，从而发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路冒险杀戮，演出抢班夺权的

惨剧闹剧“主旋律”以苟延破绽百出的老迈历史之外，对于匍匐而活的普罗大众而言，能在离乱



无常的权利屠场中求得全身以终老天年已属不易！又何以能够越出贱民的本份妄想“当家作

主”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呢？

　　综观中国社会的历史流变，由于权力伦理中没有为个人预留出自由意志的伸展空间，个人

的主体意愿很难延伸成为公权决策中有当量的挚肘力，使得个人自觉与社会公共生态的关联性

严重分离。所以，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公器”不仅无需付诸公论，甚至也不在乎为人所建构的

社会道统、法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一系列对话机制是否内涵有对人的关切和生命

伦理的尊重，是否符合人性的本质然后公平、公正、地“待人处事”。因此，有学者指出，由于

中国人始终缺乏“负罪感”，缺乏对人的本质缺陷葆有足够的警惕，因而在其个人生命的经验和

文化传承中始终无法内生成理性的反省机制，所以很难从经验到事实中演绎出思辩的认知为真

理立法，为人的处境改善作出超验的、应然的理想期待，并以此为基点进行相应的法理与制度

设置，最终把人从弱肉强食的罪性迷误中解放出来。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自愿抽身于公共事

务之外，总是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态如道德伦理、制度正义和一切与人相关的公共建设

作壁上观，仅仅依靠本能的感觉和现成的经验，既无对当下法理秩序和权力话语的批判性质

疑，也不对个人之于社会的共生关系作原理性的思考，因为无所用心，所以也就无所谓社会性

的责任承担，即使偶或有结盟抗辩的意愿也大多是基于自利的打算。这种外无国家依托、内无

阶级认同，原子化散漫而又相互排斥的民意生态，使得人们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便只能让无法

承受的“原欲之重”将生命锁定在现世利碌的追逐之中，如此一来，即便是有基于生命创造的欲

求和向外扩张的本能骚动，也大多是非理性的破坏性渲泄和

　　“不相信主义”支撑下的胡作非为。

　　正是因为有如此不把人当人的社会心态，公共话语中才有如此凶狠刻毒而且泛滥于整个社

会的，专属针对人的种种污蔑和酷刑恶语，什么小人奸人佞人贱人……，什么挖心剥皮、剔筋

剜骨、斩草锄根、诛连九族……！如此则庙堂公卿村妇野老一旦利害相抵时，都无一例外地把

与自己同向共生的对手视为侵犯者和挡道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是基于这种恶象丛生的现

实处境，中国人基于生存的本能自觉，往往很难把与自己同处一隅的他者当作休戚与共的生命

活体而给予深度的关照，即使是基于利己而后利他的道德表达和不伤害的正义伦理，一般情况

下也很难延伸于血缘亲朋和特定的乡土熟人之外，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约束力和激励功能的整全

性社会理念。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尽精微、致穷理的分析逻辑，所以几乎极少有人能秉持“精
神的客观性”（叔本华语）对生命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的终极发问，使得人们由于无所知、所以

无所畏然而又常常人神不辨，总是容易被一切外在的利欲和强势力量所蛊惑然后迷失在一种模

糊含混、似是而非的语境之中，既无需对生命的来龙去脉作思辩性的探究，也不会醉心于返求

诸己质疑“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高更语），从形而上高度生发

　　“认识你自己”的内在焦虑，即使有流布民间的所谓因果附会之说与人性善恶之辩，也仅仅

囿于祖制的礼乐道统遭遇现实错位之后无可奈何的精神自慰，其在本质上既不能化解人在现实

处境中的焦虑感并给予人心向善的引导和救赎，也不能提供建设性的理论为形而下的社会进步

文明出谋献策。

　　由此理路构制的国家社会，要么是个人或家族意志的放大和延伸，要么是强人政团的私欲

合成体，所谓公心和公义的法理与制度诉求，则基本不在中国人的公共权力意识和执政理念之

中。置身于如此相互排斥的社会生态之中，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大多不是理性和道德

的力量，而是源于私性的欲望和“务实不必求真”的利害比较，是权力威风支撑下的“暴利分

红”引发的政治冒险。除此之外，由于权力系统中一以贯之的反程序运作和“优汰劣胜”的评价

机制长期盛行，使得人们一方面不惜作贱自己，将“货与帝王家”作为获取现世闻达的“终南捷

径”，另方面又将“衙门”贬斥为藏垢纳污和最具伤害性的反道德力量。因此才有剪除不尽的民

间语文对官府极尽腹诽口骂之能事，才有“内圣”但却不能外于王者为保名节宁愿挂冠而去处江

湖之远，终至发醇出一班要么在人格尊严上自宫自残以捐身官场的蝇营狗苟之徒，要么让本来



就稀缺的“知行合一”者齿冷心寒，无奈之下宁可偏居一隅佯装“难得糊涂”，以置身事外的犬儒

式“清流”进行自我免责开脱。如是恶性循环并累积为制度性、文化性的反智与反道德主义的败

血因子，其长期发育浸蚀的结果必然造成良知与德行完全悖离于政治生活，社会义务感与责任

意识不见容于公权组织。如此，在助长了专权者骄横跋扈的暴戾品质的同时，也使民间将权利

斗法中专门“针对人”的各种残酷游戏当作社会生活的常态，当作“自我实现”的宿命天条，从而

将这种歧视性不把人当人的专制主义“人权观”泛化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使得公共视野中一切关

于人的判定与阐释都只注重人的物化功能和工具性使用价值，看不到个人作为社会物质与文化

创生主体不可替代的神性价值，看不到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就是一切理论关注和社会实

践自至终都必须实现的正向目标。

来自：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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